
为进一步强化全校师生的反恐防暴安全意识，

提升校园安保人员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筑牢校园安

全防线，1月9日，红星学校组织开展了一场针对性

极强的“二对一”“三对一”反恐防暴实战演练。

演练模拟了“暴恐分子”强行闯入校园的紧急场

景。“暴恐分子”手持凶器，试图冲闯校园大门，门岗安

保人员立即拉响警报，一边用对讲机向学校安保指挥

中心报告，一边手持防暴叉、盾牌等器械进行阻拦。

随后，应急处置小组迅速集结，按照“二对一”战

术，两名安保人员一组，一人用防暴叉控制“暴恐分

子”的肢体，一人用盾牌进行防护并伺机反击；在后

续增援力量到达后，立即切换为“三对一”战术，三人

协同配合，从不同方向对“暴恐分子”形成包围，最终

成功将其制服。

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安保人员反应迅速、操作

规范，战术配合默契，充分展现了扎实的应急处置能力。

此次“二对一”“三对一”反恐防暴实战演练，有效检

验了我校校园安全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提升

了安保人员的应急处置水平和师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许豪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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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学校开展最小应急单元防暴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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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临近春节，为把安全工作落到实处，1月8日，县教体局联合父

城街道、市场监管、父城派出所等部门对父城街道辖区台球厅进

行安全检查。

父城街道人员集中，辖区共有13家台球厅。当天，联合检查

组分别深入各个台球厅对安全通道、灭火设施、安全用电等进行

详细检查。检查中发现，大部分台球厅能够做到规范经营，但也

存在个别场所灭火器过期、灭火器数量不足、烟感报警装置安装

不规范、安全出口堆放杂物等隐患。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向相关台球厅负责人

指出了存在的安全隐患，明确要求其限期整改到位，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娱乐环境。

（王艺涵）

县教体局组织对父城街道
辖区台球厅进行安全检查

2026 年 1 月 10 日是第六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也是

110报警服务台成立40周年。当天上午，县公安局在人民

公园广场组织开展以“四十载守护平安 110勇毅前行”为

主题的“110宣传日”宣传活动，情指中心、刑侦大队、治安

大队、交管大队、网安大队等业务警种民辅警参加活动。

宣传活动现场，民辅警立足岗位职责，结合警种工作

实际，通过设置咨询台、悬挂宣传标语、摆放科普展板、发

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开展宣传工

作。一方面向过往群众深入普及法律法规知识，细致讲

解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核心条款

（如图），110 报警的服务范围及受理流程，引导社会各界

正确认识、理解并支持110工作，合理有效利用报警资源；

另一方面结合岁末年初治安形势特点，重点围绕电信网

络诈骗防范、冬季道路交通安全、邻里矛盾纠纷化解等群

众关切的高频领域开展知识普及，对群众提出的各类安

全疑问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

当天共展出宣传版面30余幅，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0

余份。此次宣传活动不仅搭建起警民沟通的连心桥，更让

“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意识深入人心。现场群众纷纷

表示，通过学习，既掌握了实用的安全防范技能，也更深刻

理解了110工作的艰辛与责任，以后将主动配合公安工作，

共同守护家园平安。 （陈亚诗 赵国防 文/图）

四十载守护平安 110勇毅前行
县公安局组织开展“110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规范大货车道路

通行秩序，有效防范道路安全风

险隐患，连日来，县公安交管大

队组织警力在辖内各主要路段

设卡，扎实开展货车违法整治行

动，严查货车超载、非法拼改装、

遮挡号牌等交通违法行为。

在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坚

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执法

方式，对严重违法依法严管严

查，对轻微违法以教育、警告为

主。同时，紧紧守住路面宣传阵

地，向重点驾驶人宣讲近期大货

车典型事故案例，分析事故原

因，提醒大家要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礼让车辆、行人，按规定装

载，抵制改装、遮挡号牌等违法

行为，规范车辆行驶，做道路交

通安全的践行者和守护者。

交通安全无小事，严管严治

保平安。县公安交管大队将持

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大货

车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也呼吁广

大货运企业和驾驶人严格遵守

交通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

交通环境，为群众平安出行保驾

护航。 （马沛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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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下午，湖北省孝感籍人员沈

某刚（46 岁）与随州籍人员李某康（45

岁）以讨要工程款为由，组织亲友及工人

在县委门口非法聚集，扰乱正常办公秩

序。县公安局迅速行动，依法将现场 7

名涉事人员带离，并展开调查。

经公安机关查明，沈某刚、李某康二

人为提前索取尚未验收工程的工程款，

恶意组织多人以聚集施压方式扰乱县委

县政府正常工作秩序。

父城派出所案件队负责人吴明哲表

示：“沈某刚和李某康的行为已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

六条之规定，构成扰乱单位秩序。”

案发后，7 名涉事人员均认识到自

身行为的违法性，并表现出良好的认错

态度。父城派出所民警在处理过程中贯

彻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于1月8日

依法对沈某刚处以行政拘留10日、对李

某康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其余5人

经批评教育后具结悔过。

父城派出所教导员樊延超在采访中

说：“我们始终坚持法治原则，既维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也坚决依法惩治扰乱社

会秩序的行为。群众表达诉求必须通过

合法途径，任何以访施压的违法行为都

不会被允许。”

目前，案件所涉工程款项纠纷已引

导当事人通过劳动仲裁、司法诉讼等合

法渠道解决。公安机关提醒，维权须依

法，切勿采取过激行为，否则将承担相应

法律后果。 （牛晨阳 贺梦真）

沈某刚、李某康
扰乱单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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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讨薪维权本是合理诉求，但必

须在法律框架内通过正规渠道解

决。本案中当事人为提前索要未验

收工程款，采取非法聚集施压的极

端方式，既扰乱了公共秩序，也让自

身承担了法律后果。警方的处置兼

顾惩戒与教育，应引以为戒。


